
澧财发〔2018〕88号

关于印发《澧县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分配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澧县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分配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澧县财政局

                           2018年9月28日

澧县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分配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我县义务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并适度向乡村学校倾斜，根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湖南省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支出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学指澧县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第三条  公用经费分配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公平、公正的原则；城乡一体化同一标准的原则；适度向薄弱学校倾斜的原则；年度收支平衡的原则。

第四条  分配公用经费，严格按照省财政厅、省教育厅下发的公用经费指标文件中明确的当年中小学公用经费的项目和标准进行。

第五条  分配公用经费，主要依据省财政厅、省教育厅下发的公用经费指标文件中的人数（包括中小学校学生人数、寄宿生人数），同时参考县教育局、县财政局现场核实的人数据实分配。

第六条  为保证学校正常运转，每学期在开学预拨部分公用经费，在期末放假前进行半年度结算，年终时进行年度结算。

第七条  不足100人的教学点公用经费，补足100人，按100人分配公用经费。

第八条  向薄弱学校倾斜的公用经费，要充分考虑学校的规模、现状、实际困难等因素，由县教育局集体研究通过后拨付。

第九条  公用经费实行专户管理，公用经费的拨付严格按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由县教育局制定公用经费分配计划后，通过财政专户对各学校直接上线。

第十条  各中小学校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公用经费，因校制宜细化本校公用经费内部管理办法，从严控制，提高公用经费使用效益。

第十一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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